告知书
___________：
[bookmark: _GoBack]   根据国务院《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及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做好乡村医生执业再注册工作的通知》内卫办基层字[2024]308号文件精神，因你持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有效期满5年，特通知你于2024年6月1日-2024年6月20日持《乡村医生执业再注册申请审批表》到所在乡镇卫生院审核资料并办理乡村医生执业再注册申请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乡村医生执业再注册工作的通知》已通过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网站公布，请广大乡村医生自行查阅并下载了解。
注：1、拟继续在村卫生室执业的乡村医生办理换发新《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2、对已取得乡村全科助理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的乡村医生，不再办理执业再注册。


告知方：_______卫生院（签字）
接收方：_______乡村医生（签字）

年     月    日
